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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创业者来说，

一手创立的公司就像自己的

孩子一样， 既期待他茁壮成

长， 又希望把控制权牢牢掌

握在手上。

控制权是指对于公司大

小事务行使实际控制的权力。

公司的创立、 发展是一

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在这一

过程中， 随着公司的不断壮

大， 控制权很可能随着股东

的增加以及投资人的进入而

逐渐变弱。

如何才能保持对公司的

控制权呢？ 我们总结了以下

四种方式：

首先是一致行动人协议。

一致行动人协议， 即找

几个价值观一致的股东签订

一份协议， 约定在大事小事

上都保持一致的意见， 这种

方式的缺点是随着融资的不

断进入， 股东不断增加， 相

应的股权也会不断被稀释 ，

假设初始时 3 个一致行动人

共持股 80%， 经过股权稀释，

3 个一致行动人的股权可能

加起来也只剩 40%了， 这时

候就需要再找其他股东签协

议以保持一致行动人加起来

的股权能够作出有效的决议。

其次， 表决权委托。

假设一家公司有三位股

东， 王二占股 30%， 张三占

股 30%， 李四占股 40%， 形

成 “334 结构”。 如果张三把

30%股权的表决权委托给李

四行使， 李四的表决权就比

较大了。

以上两种都是通过协议

的方式来保持控制权， 它们

共同的缺点是可能发生不遵

守契约精神的情况。

那么是否有更好的方式

呢？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通过

制度、 法律模式的设计， 来保

持控制权的方式。

一种是有限合伙持股平台。

有些创业公司在股份改制

之前的控制权就是采用有限合

伙的形式 ， 公司的股东很多 ，

但是直接持股的股东很少， 比

如说只有两个， 这两个股东都

是有限合伙形式的公司， 它们

均是由两类合伙人组成的， 一

类是普通合伙人， 既有分红又

有百分百的表决权； 一类是有

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只享有

分红权， 不享有表决权。

而普通合伙人又指向同一

个公司， 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就是创业的核心人员， 团队控

制权都掌握在创业者手里。

还有一种是 AB 股模式。

许多创业公司， 比如京东、

百度等都是采用 AB 股模式。

以前对于国内的公司是不

认可 AB 股架构的， 但目前在

科创板上市的公司开创性地采

用了这种模式。

AB 股模式就是把公司股

票分成 A、 B 两类， A 类享有 1

个投票权， B 类可以设置成享

有 20 个投票权。 普通投资者的

股票会被指定为 A 类， 创业者

的股票则被指定为 B 类， 通过

这种设计， 即使股份不占绝对

多数， 但创业者仍然能保证自

己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著名投资人徐小平曾说过，

创业的基础其实就是两个， 一

个是团队,一个是股权结构。 合

理的股权结构对于公司未来的

良性发展和吸引融资至关重要，

而把握好控制权， 便是对公司

一切重大事项拥有了实际上的

决定权。 在创业初期， 创业者

就应合理设计股权并考虑控制

权问题， 为公司的发展和壮大

打下坚固的地基。

保持公司控制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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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业初期 ，

创业者就应合理设

计股权并考虑控制
权问题， 为公司的

发展和壮大打下坚
固的地基。

随着 《民法典 》 的实施 ，

离婚冷静期施行已有半年多了。

“冷静期 ” 真的让离婚冷静了

么？ 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据媒体报道， 民政部发布

的最新数据显示， 一季度全国

离婚登记人数为 29.6 万对， 去

年四季度离婚登记人数是 106.3

万对， 环比下降 72.15%； 同比

2019 年一季度， 离婚登记人数

为 104.8 万对 ， 今年一季度比

两年前降幅高达 71.76%。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

研究会副会长李明舜在接受采

访时分析指出， 今年一季度离

婚人数下降有多方面原因， 但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离

婚冷静期制度的实施。

作为婚姻家事律师， 笔者

长期以来都十分关注关于 “离

婚冷静期” 的讨论， 根据笔者

的印象， 当初反对增设离婚冷

静期的大多数是 “80 后” “90

后” 乃至 “00 后 ” 的年轻人 ，

他们崇尚自由， 反对压抑和限

制 ， 甚至有些年轻人还表示 ，

婚姻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是必

需品。 这恰恰也反映了许多年

轻人对于婚姻少了一些敬畏 ，

对婚姻的本质认识不足， 想离

就离的态度并非实现了真正的

离婚 “自由”。

笔者认为， 过度的自由不

是真正的自由， 适度的限制才

能实现更多自由。

虽然有很多人反对离婚冷

静期的设置， 但是不得不承认，

离婚冷静期的设置确实能够加

强人们对离婚的审慎态度。

在 《民法典》 颁布实施以

前， 我国公民申请离婚的方式

相较于许多其他国家来说是相

对较为简单的， 如果是协议离

婚， 申请的当天就可以领取离

婚证， 几乎没有任何限制。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登

记离婚制度似乎成了大家公认

的 “充分尊重当事人婚姻意思

自治” 的重要表现方式， 但也

正是由于离婚登记过于简便化，

其实是潜在地剥夺了当事人冷

静思考的机会。

在司法实践中， 当事人为

了减少麻烦， 一般情况下都愿

意选择协议离婚， 只有在协议

离婚不成的情况下才会选择诉

讼离婚， 而协议离婚不成的原

因无外乎是对于是否离婚以及

财产分配、 子女抚养权归属不

能达成一致意见， 导致急于离

婚的一方为了不浪费精力而选

择诉讼离婚。

然而在诉讼离婚中， 调解

是法定的前置程序， 由于双方的

特殊关系， 通过法院的诉前、 诉

中调解， 双方协商一致并撤诉的

情况并不少见。

从制度完善的角度来看， 将

来对于离婚冷静期也有进一步细

化规定的必要， 尤其是根据离婚

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比如， 根据子女年龄的不同，

设置不同限制的冷静期。

根据笔者的了解， 韩国对于

协议离婚中冷静期时间的设置就

更多地考虑了子女的利益， 从而

设置了三种制度： （1） 当事人双

方有需要抚育的未成年人的， 冷

静期期间为 3 个月； （2） 夫妻双

方无子女的， 冷静期期间为 1 个

月 ； （3） 有子女但子女已成年

的， 冷静期亦为 1 个月。

离婚冷静期的设置与子女利

益最大化原则相辅相成， 既能抑

制冲动离婚， 也不会影响婚姻自

由， 值得我们借鉴。

再比如， 可以根据感情破裂

原因的不同， 设置不同限制的冷

静期。

对于有家庭暴力或者酗酒 、

吸毒等恶劣行为导致离婚的当事

人， 应当给予另一方排除该期限

或者缩短该期限适用的权利。

因为施暴方和受害方达成离

婚合意是极不容易的， 对于受害

方来说， 快速简便结束婚姻对其

来说就是拯救和解放； 对于施暴

方， 离婚登记的冷静期反而会成

为伤害他人的工具。

需要提醒的是， 随着离婚冷

静期的实施， 在冷静期内离婚协

议并不生效， 财产不发生变更。

刚在登记离婚时， 离婚登记

申请只是前置程序， 该前置程序

不对当事人之间的任何权利和义

务产生影响。 相反， 该前置程序

只是给当事人提个醒， 提醒当事

人对结束婚姻的决定进行冷静思

考， 也提醒当事人需对财产、 债

务和子女抚养等问题进行妥当的

安排。

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 离婚

协议只在登记离婚时生效， 如果

因为冷静期而导致对是否离婚以

及财产分配、 子女抚养问题发生

新的分歧， 当事一方撤回登记申

请的， 已经签订的离婚协议并不

发生法律效力。

总的来说， 虽然离婚冷静期

确实给想要离婚的人们带来了一

些阻碍， 但它也对冲动离婚起到

了缓冲作用。 冷静期的作用在于：

当感性太满， 冲动会过甚； 当理

性过多， 温度就会缺乏。 只有当

感性与理性 “和平共处”， 人与人

的关系才能和谐美满。

“冷静期”让离婚冷静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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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期的作用

在于 ： 当感性太

满 ， 冲动会过甚 ；

当理性过多， 温度

就会缺乏。 只有当
感性与理性 “和平

共处 ”， 人与人的

关系才能和谐美
满。

我们在代理劳动争议案件

中， 经常有人说自己是弱势群

体， 所以需要特别的保护。 如

果是普通的劳动者这么说尚能

理解， 但是现在常有年薪百万

元的高管也这么说。

而在代理一些企业与高级

管理人员的争议中， 有的企业

也常常说自己是弱势群体， 因

为相关材料都掌握在高级管理

人员手中， 公司都被这些人掏

空了……

发生了纠纷争议， 人人都

自称属于弱势群体， 似乎身处

弱势群体就能得到益处， 为什

么会这样呢？ 我们认为主要有

如下原因：

首先， 自称弱势群体， 似

乎可以取得心理优势。

在社会生活中， 同情弱者

是一种常态， 也是人类同情心

的体现。

把自己打扮成弱者， 对方

显然就是强者， 强者就一定是

欺压者， 就不是好人， 应当受

到谴责。 因此， 在发生争议时

通过自称弱势群体把自己放到

一个道德高地上， 从道德上来

压制对方。

其次， 自称弱势群体， 其

目的是获取最大的利益。

既然自称是弱势群体已从

道德上压倒了对方， 那么司法

部门帮助弱者是天经地义的事

情， 否则就是司法不公。 通过

这种手段借助道德来绑架法

律， 达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 是担心权利得不到

法治的完全保障。

照理来说法律对每个人的

权利义务作了分配， 合同对双

方的权利义务都做了进一步的

明确。 发生争议时依照法律与

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来解决即

可。 每个主体的地位都是平等

的， 双方遵循的是法律和契约

规则， 如发生争议后， 法院能

依照法律、 尊重契约， 依法公

正审判， 那么在法律层面应当

没有弱势群体。 在司法部门面

前自称弱势群体一方面是为自

己获取最大利益， 一方面是担

心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因

此， 法院的依法公正审判是最

重要的。

人人自称是弱势群体， 弱

势群体的道德化不利于法治的

建设。

既然法律已对各方的权利

义务作了界定， 那么各方就应

当严格遵从法律， 把法律作为

判断是非的准则， 而不是通过

所谓的强弱之分来获取额外的

同情才能获得利益的保护。

谁是弱势群体

既然法律已对

各方的权利义务作

了界定， 那么各方
就应当严格遵从法

律， 把法律作为判
断是非的准则， 而

不是通过所谓的强

弱之分来获取额外
的同情才能获得利

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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